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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自八十九年頒

布施行，目的為解決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問題。為提升整治效率，母法中已制訂行政

機關先行整治再向污染責任人求償之代履行

機制，及向業者課費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以便處理責任人不明場址之財務機

制。然因行政機關於作成代履行決定前舉證

不易，可能責任人故而採取以訟免責策略不

主動投入污染整治，在土污基金財務結構可

能無法支撐所有代履行機制所需，且污染土

地關係人欠缺主動投入污染整治誘因之情況

下，皆是影響污染場址整治效率的關鍵因素。

我國土污法先代履行再求償之制度設計，係

仿效美國 1980年 CERCLA之立法例而來，
面對先墊付整治費用再求償所形成基金財務

壓力、訴訟曠日廢時且嚴重影響污染場址整

治效率等相同問題情況下，可借鏡美國與

PRP達成整治協議之經驗，運用行政程序法
相關規定，與可能責任人及污染土地關係人

締結行政契約，達到改善代履行成效不彰、

提升整體整治效率及減輕土污基金財務壓力

等多重目的。此外為消除地方主管機關對簽

訂行政契約之新型態行政作為之疑慮，建議

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訂定「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與相對人簽訂行政契約實施要點」

行政規則，以指導並協助地方主管機關統一

行使此一裁量權。另一方面土污法代履行規

定亦應做出回歸行政執行法之修正，亦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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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管機關得先估計代履行費用，命污染責

任人繳納後再代執行整治，以提升其與地方

主管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可能性，如此多軌

並進，期能有效提升污染場址之整治效率。

一、前言

土壤係承受污染物最終受體的大宗，自

民國六○年代，國內已陸續制定水污染防治

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等防止

污染環境之法律，然而該等法律執行數十年

後，仍難以避免土壤承受來自各種途徑的污

染物，甚至連地下水質亦因而遭受污染，妨

礙其使用價值，影響國人健康。國內係自民

國八十九年方正式頒布施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 (簡稱土污法 )，其立法目的便是為
了解決土壤與地下水已遭受污染的結果，亦

即儘速完成污染場址整治，以避免污染擴大，

維護國人健康，使土地回復可再利用狀態，

提升社會資源使用效益。

土污法頒布施行至今已 18年有餘，當初
為提升整治效率而仿效美國之代履行機制 (由
主管機關先行整治再向責任人求償 )與財務
機制 (向業者課費成立基金，以支應代履行
機制與責任人不明場址整治所需 )，已獲得長
期實踐經驗。主管機關在面對農地污染，因

涉及國人食安問題，且難以認定污染責任人，

故直接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簡稱
土污基金 )撥款執行農作物銷毀、污染場址
公告、限制耕種、補償、場址整治、解除列

管等措施。累計至一○六年，環保署已公告

列管 7,097筆農地污染，期間雖亦累計完成
整治並解除列管 3,643筆，但一○六年仍新
公告列管 1,108筆 [1]，顯示土污基金已為不

斷發生之農地污染付出相當代價。再觀農地

以外之污染場址，歷來由土污基金支出，地

方主管機關執行代履行整治再向責任人求償

之案例，或由其介入並完成責任人不明場址

整治之案例，卻寥寥可數，顯示不論是污染

責任人未遵行土污法規定執行整治之場址，

或是責任人不明場址，皆可能存在整治效率

有待提升之問題。

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提升整治效率為主

軸，首先分析影響土污法提升整治效率之因

素有哪些，進而借鏡美國與可能責任人簽訂

整治協議之立法例，分析我國土污法運用行

政契約提升場址整治效率之可行性，期能收

拋磚引玉，集思廣益之功。

二、影響土污法提升整治效率之因素

( 一 )  污染場址因爭訟而延宕整治
1.行政機關舉證污染責任人不易

主管機關依據土污法命污染行為人或潛

在污染責任人負擔污染責任之前，必須善盡

其嚴格的舉證責任，包括查證土壤、地下水

有被污染結果，污染行為人曾有 (1)洩漏或
棄置污染物；(2)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
(3)仲介或容許洩漏、棄置、非法排放或灌注
污染物；(4)未依法令規定清理污染物之行
為，潛在污染責任人曾有排放、灌注、滲透

污染物之行為，並進一步舉證該等行為與土

壤、地下水污染結果之間具有連結性及因果

關係。

然而土壤、地下水之污染結果，大多是

數年前，甚至是數十年前之污染行為所導致，

主管機關欲找出污染源位置，證實確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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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共計有 17件土污法爭訟案件
發生，九十六至一○○年期間大幅增加至 49
件，而一○一至一○五年更遽增至 86件 (詳
如表 1所示 )。

土污法爭訟件數顯著增加之原因，必須

進一步研究分析，以設法降低土污法之執行

成本。然而如前所述，在主管機關舉證污染

責任人不易之現實情況下，其公告污染場址

與認定污染責任人之行政處分，本就易遭行

政處分相對人以行政爭訟挑戰主管機關之舉

證義務，除此之外，動輒數百萬元，甚至數

千萬元新臺幣之高額整治支出，亦是行政處

分相對人運用爭訟以求免責之誘因。只要能

以爭訟成功挑戰主管機關舉證責任，便可省

結果已非易事，欲進一步查證該污染結果是

何污染行為所造成，更是難上加難，導致主

管機關花費資源證明污染來源明確後，往往

僅能公告控制或整治場址成立，尚須確認污

染行為人誰屬，方能有主體可負責後續整治

工作，惟往往付出相當舉證代價，卻未必能

竟其功。

2.因可能責任人以訟免責而延宕
土污法八十九年頒布施行後，依據司法

院裁判書查詢系統 [2]，九十年便有第一件以
土污法為判決案由之爭訟發生。本文統計歷

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以

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土污法為判決案由之

爭訟件數顯示，九十至九十五年期間，三個

表 1 以土污法為判決案由之爭訟件數統計

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小計 合計

90年 0 0 1 1

17

91年 0 0 0 0
92年 4 0 0 4
93年 1 1 1 3
94年 1 0 5 6
95年 1 0 2 3
96年 3 0 3 6

49
97年 3 1 5 9
98年 3 0 8 11
99年 1 3 6 10

100年 1 1 11 13
101年 6 2 4 12

86
102年 3 5 4 12
103 年 6 14 5 25
104年 1 1 11 13
105年 6 4 14 24

資料來源：本文統計自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同一案件之更審與再審皆未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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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土污基金結餘逐年降低
財務機制是土污法之重要制度設計，亦

即先向業者課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簡
稱整治費 )，充作土污基金之主要財務來源，
再用以支應土污法第 28條第 3項所指定之基
金用途，包括行政機關因責任人不明場址整

治與責任人不遵行整治之代履行所需。

如眾所周知，農地以外之污染場址整治

費用動輒耗資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新臺

幣計，然而土污基金每年收入約 10億餘元
之規模，扣除經常性支出，實無餘力可同時

支撐眾多污染場址先代履行整治再求償之作

法。換言之，土污法有關由土污基金先行支

付整治費用，而後再向污染責任人求償之代

履行制度設計，其能有效運作，必須是建立

在土污基金經費充沛無虞之前提上，然而土

污基金之現實情況顯然並非如此。自九十一

年開徵整治費至九十九年，土污基金結餘逐

年升高至 41億元，隨後因應各類污染源專案
調查計畫展開，及投入彰化、桃園農地整治

等支出，逐年降至一○七年之 21億元 (詳圖
1所示 )，未來短期內土污基金結餘緊促之事
實似不易扭轉，因此，欲單靠土污法代履行

制度提升污染場址之整治效率仍有困難，亟

需另謀其他可行解套出路。

( 四 )  污染土地關係人欠缺主動投入污染整
治誘因

依據土污法定義，污染土地關係人是

指土地經公告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時，非

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

有人 (土污法第 2條第 19款 )。雖然土污法
另規定，當污染責任人不明或污染責任人不

擔負污染責任時，污染土地關係人得擬訂污

卻高額整治費用。然而一旦因此而發生爭訟，

自訴願起算，歷經訴願被行政處分機關駁回、

行政處分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甚至當事人

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勢必導致場址整治

工作延宕經年，不僅任令污染範圍擴大，增

加未來污染整治支出，更可能不利於國民健

康，耗費更多社會成本。

( 二 )  主管機關採較保守謹慎態度運用代履
行制度

土污法代履行整治是提升整治效率之重

要制度設計，當整治場址之污染行為人或潛

在污染責任人不明或不遵行整治規定時，地

方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擬訂土壤、地下水整治

計畫並據以實施，以避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

活環境 (土污法第 22條第 2項 )，並由土污
基金先行支出整治所需費用 (土污法第 28條
第 3項第 1款 )，待地方主管機關完成整治後，
再向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求償 (土
污法第 43條第 1項 )。至於為責任人不明場
址所支出之整治費用，按土污法之立法邏輯，

則由土污基金終局承擔 (土污法第 43條第 1
項 )。

如前所述，自土污法頒布施行以來，農

地以外之污染場址，在面對責任人不明或責

任人寧願提起爭訟，也不進場執行整治之情

況，由主管機關代履行整治再向責任人求償

之案例，或由其介入並完成責任人不明場址

整治之案例，實屬寥寥可數，也因為歷來實

務上未有諸多案例可茲建立明確的代履行機

制、程序、證據保全及求償作業程序，主管

機關欲啟動此機制通常也採較保守謹慎之態

度，導致代履行制度設計在執行農地以外場

址之整治成效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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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可能責任人因行政機關

舉證不易且整治費用高，故而促使其採取以

訟免責策略，不主動投入污染整治；土污法

雖有代履行制度設計以應對此一現象，但今

時土污基金財務結構卻無法支撐代履行所需；

再加上污染土地關係人欠缺主動投入污染整

治誘因，皆是影響土污法提升整治效率之

因素。

土污基金財務結構充沛與否，是影響土

污法整治效率之關鍵因素。因為儘管舉證污

染責任人不易且代價大，若土污基金經費充

沛無虞，土污基金仍可提供行政機關充沛人

力與財力，由其履行舉證義務。再者，儘管

責任人以訟免責而延宕整治，污染土地關係

人亦不主動投入整治，惟若土污基金經費充

沛無虞，土污基金仍可運用代履行制度設計，

染控制計畫並據以實施 (土污法第 13條第 2
項 )，或在地方主管機關通知下，擬訂污染整
治計畫並據以實施 (土污法第 14條第 2項 )，
然而在土污法欠缺誘因促使污染土地關係人

如此做，再者即使污染土地關係人不如此做，

除非有造成污染明顯擴大致危害人體健康或

環境之事實，主管機關亦無立足點處罰之實

務情況下，污染土地關係人往往會因鉅額整

治費用而卻步。雖然土污法規定地方主管機

關代履行控制或整治計畫後，亦得向違反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污染土地關係人求償代

履行費用 (土污法第 31條第 1項 )，但承前
之論述，污染土地關係人被求償之可能性亦

甚低。因此，除非污染場址之土地開發利益

在相當程度上高於整治費用，否則污染土地

關係人不會為了改善環境目的大於土地開發

利益而主動解決場址污染問題。

圖 1 歷年土污基金結餘趨勢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運用及規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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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修法授權美國環保署與 PRP達成整治
協議

美國國會為解決前述問題，隨即於 
1986 年 完 成 SARA(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Act of 1986) 立 法， 對

CERCLA做出增修，強調與 PRP進行協商並
達成整治協議，使 PRP自行出資並執行整治，
是降低超級基金財務壓力，減少爭訟，與加

速完成整治之重要策略，SARA不僅將美國
環保署與 PRP達成整治協議之政策列入法律
條文中，同時更為了促成雙方能達成協議而

建立若干新的授權與程序規定。

( 三 )  美國環保署發布指導以協助下屬機關
與 PRP達成協議
為落實 SARA前開促使與 PRP達成協議

之政策與相關規定，美國環保署曾數度頒布

指導，規定其下屬機關據以與 PRP達成協議
之細部作法，並協助其建立 (1)對 PRP發出
通知信函 (Notice Letter)；(2)與PRP進行協商；
(3)與 PRP交換資訊等工作之相關程序。

行政機關對 PRP發出之通知信函包括一
般通知信函 (General Notice Letters)與特別通
知信函 (Special Notice Letters)兩種。一般通
知信函是通知收信者：(1)已被認定為污染場
址之 PRP；(2)有可能須負擔整治支出；(3)
說明與 EPA進行協商之程序。一般通知信函
同時包括場址與超級基金法之相關資訊，亦

可能包括要求收信者提供相關資訊之要求。

當 EPA已準備好與 PRP進行協商場址整
治時，會對該 PRP寄出特別通知信函：(1)提
供為何 EPA認為收信者是 PRP之相關資訊；
(2)EPA進行場址整治之計畫內容；(3)邀請

迅速解決場址污染，維護國人健康。然而政

府資源有限是世界各國均無法迴避的限制條

件，依據土污法而成立之土污基金，亦不可

能永遠充沛無虞。因此，若有其他可運用較

少政府資源便可解決污染場址整治的方法，

從資源使用效率觀點而言，亦應嘗試找出此

等方法，並探究其可行性，將省下的資源投

入可以發揮更大效益之處。

三、 美國環保署與 PRP達成整治協議之執
行經驗

( 一 )  美國 CERCLA早期施行亦曾面臨類似
問題

我國土污法由行政機關先代履行整治再

向責任人求償，以及課徵整治費以支應責任

人不明場址整治與代履行所需費用之制度設

計，皆是仿效自美國 1980 年 CERCLA(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of 1980) 立
法例而來。因此，我國土污法面臨之前述挑

戰，美國於 1980至 1985年 CERCLA執行經
驗，亦曾面臨類似問題，一方面行政機關先

整治再求償之作法，對行政機關人力資源形

成龐大負荷，另方面依據 CERCLA而成立之
超級基金 (Superfund)，必須先墊付眾多場址
整治費用再求償之制度設計，不僅對超級基

金形成嚴重財務壓力，求償訴訟曠日廢時，

更徒增超級基金在訴訟費用上之負擔。而在

行政機關尚未代行整治之前，若可能責任人

(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ies，PRP)對行政
機關命其負擔整治責任提起爭訟，訴訟曠日

廢時更將嚴重影響污染場址整治效率，不利

於儘速完成場址整治之行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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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土污法與借鏡美國執行經驗之可
行性

( 一 )  行政程序法已有與可能責任人締結和
解行政契約之規定

美國須以 SARA授權 EPA與 PRP達成
整治協議，而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公
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

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

限。」以及第 136條：「行政機關對於行政
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

查仍不能確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

解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

以代替行政處分。」之規定，已可供地方主

管機關在面對舉證污染責任人不易且代價大

之情形，據以與可能責任人締結行政契約，

由該可能責任人自行出資並執行整治。如此

一來，一方面可減少因爭訟而延宕整治工作，

提升整治效率，另方面土污基金可因主管機

關減輕舉證人力與物力負擔，以及無須先行

支出代履行整治費用，而減輕其財務壓力。

( 二  ) )  行政程序法已有與污染土地關係人締
結雙務行政契約之規定

面對污染責任人不明，而污染土地關

係人又不主動投入污染場址整治之情形，我

國行政程序法第 137條第 1項：「行政機關
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

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契約中應約定人

民給付之特定用途。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

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三、人民之給付與行

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可作為地方主管機關與污染土地關係

人締結雙務行政契約之依據，雙方約定由土

污基金出資介入執行整治，污染土地關係人

收信者與 EPA進行協商，以執行未來整治工
作，並支付 EPA為該污染場址已支出之任何
花費。

EPA 發出特別通知信函後，便開始
起算該通知內所載之「協商之暫緩期間」

(Negotiation Moratorium)，亦即於此期間內，
EPA同意不單方對 PRP發出執行整治之命
令。規定此一期間之用意，在於鼓勵 PRP盡
速與 EPA進行協商。一旦協商失敗，EPA可
選擇命令 PRP執行整治，或 EPA以超級基金
先行進行整治，之後再向 PRP求償。

( 四  )  執行成效
美國 1980年 CERCLA頒布施行初期，

美國環保署執行污染場址整治之策略，是由

其先完成整治，再設法向污染責任人求償，

以填補所支出之費用。然而在 1986年 SARA
完成立法後，已轉而採取優先找出 PRP，並
以提供 PRP誘因之方式，諸如使其免於負擔
其他連帶責任、環保署承諾不另向其求償，

以及由環保署提供部分整治費用等 [3]，促使
PRP與 EPA達成協議，由其自行出資並執行
整治。依據美國環保署統計 CERCLA自 1980
至 2015年之 35年執行成果 [4]，約有 2,551
個污染場址是由 PRP出資 351億美元自行完
成整治，是由環保署先行完成整治再求償金

額 69億美元的 7倍，顯示美國環保署依據
SARA所採取之執行策略，不論是在減少爭
訟、提升整治效率，以及減少超級基金財務

壓力，使超級基金儘可能用於責任人不明場

址整治支出等各方面，確實已獲致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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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公告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且責任人不
明，但污染土地關係人因土地開發而願進

行污染控制或整治，然而此時地方主管機

關於洽商簽訂行政契約過程中可給予之彈

性與誘因相對較小。

( 四 )  提升締結行政契約可行性之配套措施
1.  訂定指導地方主管機關簽訂行政契約之行
政規則

現行土污法無須進行增修，地方主管機

關即可推動多種不同態樣之行政契約，由行

政契約相對人承諾履行污染場址之控制或整

治。然而與行政處分相對人簽訂行政契約，

對地方主管機關而言，畢竟是屬於新型態的

行政作為，其所持之「契約自由」原則，與

地方主管機關所熟悉之「依法行政」原則，

二者在本質上存在一定程度衝突。因此，如

欲運用行政契約以輔助土污法代履行制度之

不足，為免除地方行政機關之疑慮，建議環

保署仍有必要訂定「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與相對人簽訂行政契約實施要點」行政規

則，藉以制定地方主管機關執行簽訂行政契

約之業務方式，並協助地方主管機關統一行

使此一裁量權。在此建議該行政規則主要內

容可包含：

(1)  訂定該行政規則之目的與依據；
(2)  選擇簽訂行政契約之類型；
(3)  選擇簽訂行政契約之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
應考量之因素；

(4)  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被列為可能責任人之時
機與通知內容；

(5)  地方主管機關與可能責任人進行協商之時
機與方式；

(6)  地方主管機關與可能責任人分享場址污染
資訊應注意事項；

則以場址開發再利用之利益，回饋土污基金

作為對價，如此一方面可以解決污染土地關

係人不主動投入整治之問題，提升整治效率，

另方面亦可為土污基金投入責任人不明場址

整治，取回全部或部分支出，減輕其財務

壓力。

( 三 )  締結行政契約之可能時機
1.和解行政契約
(1)  主管機關尚未公告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
但已掌握該場址之可能責任人，此時地方

主管機關受依法 (土污法 )行政之拘束較
小，與相對人協議簽訂和解行政契約過程

中，可給予之彈性與誘因較大。

(2)  主管機關已公告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且
已掌握可能責任人，此時地方主管機關依

據土污法而行政之拘束相對較多，與相對

人協議簽訂和解行政契約過程中，可給予

之彈性與誘因相對較小。

(3)  主管機關已公告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且
已作出污染責任人應提出控制或整治計畫

之行政處分，然而此時地方主管機關依據

土污法而行政之拘束更多，與相對人協議

簽訂和解行政契約過程中，可給予相對人

之彈性與誘因更小。

2.雙務行政契約
(1)  主管機關尚未公告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
但污染土地所有人因土地開發而願進行污

染控制或整治，此時地方主管機關與其協

議雙務行政契約過程中，可給予之彈性與

誘因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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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 一 )  儘速完成污染場址整治，以改善生活環
境及維護國民健康是我國土污法立法主

要目的，亦是行政機關應戮力達成之行

政目的。儘管土污法在提升整治效率上，

已仿效美國 CERCLA而有行政機關先代
履行整治再求償，以及課徵整治費成立

土污基金，以支應責任人不明場址整治

與代履行所需費用之制度設計，然而土

污法多年施行經驗，卻已產生可能責任

人因行政機關舉證不易且整治費用高，

故而運用以訟免責策略，不主動投入污

染整治；土污法雖有代履行制度設計以

為因應，但土污基金財務結構卻無法支

撐代履行所需；以及污染土地關係人欠

缺主動投入污染整治誘因等問題，對提

升整治效率產生不利影響。而土污基金

資源有限，則是貫穿前開現象之關鍵

因素。

( 二 )  美國早在 1986年便已發生我國前述相似
問題，其修法授權 EPA與 PRP達成整治
協議之因應方式，現今已成為美國 EPA
處理污染場址整治之主要途徑，不論在

減少爭訟、提升整治效率，減少超級基

金財務壓力，以及儘可能使超級基金用

於責任人不明場址整治支出等方面，已

獲致一定成效。

( 三 )  我國如欲仿效美國執行經驗，行政程序
法已有地方主管機關與可能責任人締結

和解行政契約，以及與污染土地關係人

締結雙務行政契約之法源依據，前者可

促使可能責任人自行出資執行整治，後

者可因應污染土地關係人不主動投入污

(7)  行政契約參考範例；
(8)  地方主管機關草擬行政契約內容，並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可之程序；

(9)  雙方協商期間之規定；
(10)  協商不成之後續執行程序等等。

2.修正土污法先代履行再求償之規定
土污法對於污染責任人不履行污染控制

或整治義務，地方主管機關得先代履行之制

度設計，原屬行政執行法第 28條所規定之間
接強制手段，然而土污法對於地方主管機關

先完成代履行方得求償之規定，卻與行政執

行法第 29條第 2項由執行機關估計代履行費
用，先命義務人繳納，而後再執行代履行之

規定，並不相同。

土污法先代履行再求償之規定，一方面

如前所述，將對土污基金產生相當程度之財

務排擠作用，但另方面對可能責任人而言，

卻可使其在無任何財務壓力下，有恃無恐地

提起行政爭訟，試圖拖延或求免責，如此一

來，勢必也會對地方主管機關推動與可能責

任人簽訂和解行政契約產生不利影響。因此，

土污法有關先代履行再求償之規定，亦建議

修正回歸行政執行法第 29條第 2項規定，亦
即地方主管機關當遭遇污染責任人不履行污

染整治義務時，得先估計代履行費用，命污

染責任人繳納後，再代其執行場址整治。唯

有如此，可能責任人才會在考量先行繳納代

履行費用之財務壓力，自行整治之自主程度

較高，以及自行整治較代履行花費較少等因

素下，提升與地方主管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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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治，對提升污染場址整治效率而言，

應有助益。然而地方主管機關對簽訂行

政契約之新型態行政作為並不熟悉，為

解消其疑慮，環保署仍有必要訂定「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與相對人簽訂
行政契約實施要點」行政規則，以指導

並協助地方主管機關統一行使此一裁量

權。土污法代履行規定亦應做出回歸行

政執行法之修正，亦即地方主管機關得

先估計代履行費用，命污染責任人繳納

後再代執行整治，以提升其與地方主管

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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